隆回县人民政府
关于桃洪镇七里村“5•29”水渠坍塌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

县安监局、桃洪镇七里村“5·29”触电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：
你们报来的《关于桃洪镇七里村“5•29”水渠坍塌事故调查处理意见的请示》及《桃洪镇七里村“5•29”水渠坍塌事故调查报告》已收悉。2018年5月29日9时20分左右，隆回县桃洪镇七里村发生一起水渠施工坍塌事故，造成1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90余万元。事故发生后，县安监局会同县监察委、县公安局、县总工会、县住建局、县建管站、桃洪镇人民政府组成事故联合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，事故调查组的组成和工作程序合法。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三十二条规定，现批复如下：
1、 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原因的分析和性质的认定。
桃洪镇七里村“5•29”水渠坍塌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二、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责任人的责任分析和处理意见：
1.李启乐，男，汉族，62岁，桃洪镇七里村人，生前在家务农，常在附近打零工。因未具有较强的安全意识，逃生时，在同事发出危险警报的情况下，不顾风险返回作业点抢拿工具，被土方填埋，导致死亡，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，鉴于其已死亡，免于追责。
2.张良辉，男，今年42岁，初中文化，家住长沙市岳麓区人，川南公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员工。未经川南公司允许，擅自续接水渠，违规作业；水渠施工无设计图纸、无施工方案、无审批手续；不具备相关资质，无专业水平和管理能力，在作业区域未采取任何支护措施，未对作业人员进行有效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未建立相关安全管理制度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，由县安监局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有关规定予以处罚。
三、同意事故调查组提出的防范措施。
1、各乡镇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加强辖区内农民自建项目的安全巡查，及时制止违法建设行为，督促业主改善安全条件，加强安全管理，落实防范措施。
2、建设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在建工地及附属工程的日常监管，督促企业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杜绝附属工程随意外包行为。
3、川南公司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强化员工管理，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，做好工程防护措施，筑牢安全堤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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